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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中文姓名
	
	學號
	
	手機

(必填)
	

	系    所

班    別
	□科技創新學院   □人文管理學院   □休閒創意學院

	
	□日碩士   □進碩專   □進二技   □日四技   □進四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         年      班

	項次
	辦理單位
	辦理地點
	單位核章
	備    註

	(
	註冊課務組
	綜合大樓一樓
	
	符合辦理畢業離校資格

□是     □否

	(
	系      辦
	各系辦公室
	
	完成系所規定事項符合離校
□是     □否

	(
	圖  書  館
	圖書館一樓
	
	已歸還借書或已繳清罰款
□是     □否

	(
	生活輔導暨

衛生保健組
	綜合大樓一樓
	
	確認及告知就學貸款還款事宜

	(
	住宿服務組
	芝蘭會館
	
	完成住宿相關事項符合離校
□是     □否

	(
	國際事務處
	綜合大樓一樓
	★本關卡僅外籍學生須辦理。
	★外國學生辦理健保費退費確認

	(
	會  計  室
	綜合大樓二樓
	
	□款項未清者請至(繳款。
□款項已清者免至(繳款。

	(
	出      納
	綜合大樓一樓
	
	繳交未清款項。


	⑨
	註冊課務組
	綜合大樓一樓
	免核章
	繳回程序單。


	注
意
事
項
	1.修習學分數已符合畢業資格者，始得辦理畢業生離校手續。
2.辦理離校手續應於三日內辦妥，並將本程序單繳回註冊課務組，始完成離校手續。完成離校手續後約三個工作天（不含例假日），由註冊課務組發給學位證書。
請務必勾選以下三種學位證書領取方式
(親自到校領取《繳回離校程序單，約三個工作天（不含例假日）之後至本組領取》。
(委託他人代為領取《請另填“學生代辦委託書”並貼妥身份證影本後至本組代領》。  
(委請註冊課務組代為寄送。
本人（委託人），學號:               ;身份證字號:               ，因事無法親自到校，故委請註冊課務組代為寄送學位證書，並檢附已貼足郵資及填妥收信人地址之回郵信封。本人願承擔寄送過程中，各類突發事故所造成學位證書遺失或毀損等全部責任。委托人簽章          　     。【寄件日期：  　　年　月　日，由註冊課務組填寫】
3.項次和須按照順序，其餘免。


本表蒐集之個人資料，僅限於特定目的使用，非經當事人同意，絕不轉做其他用途，亦不會公佈任何資訊，並遵循本校資料保存與安全控管辦理。
大學部畢業生離校程序單








